為配合人事總處政策針對人事系統個人資料進行鎖定，敬請同仁於3/21前提供下列資料掃瞄檔，檔名為個人名字+文件名稱，敬請一張一掃瞄，謝謝。
	文件名稱
	注意事項
	備註

	兵役資料
	(1)大專集訓
(2)退伍令
(3)結訓令
注意事項
(1) 女性同仁如有兵役年資，亦須繳交上述資料。
(2) 大專集訓、退伍令及結訓令等資料如有遺失，請函請各後備司令部補發。
	

	學歷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2.注意事項：
(1)如具國外學歷，畢業證書及經駐外館處驗證之中文譯
   本，或經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等資料。
(2)教育人員如有多段學歷者，均需繳交。(大學、碩士、博士)
	

	考試
(公務員)
	最高考試證書
(1)考試及格證書
(2)升官等訓練合格證書
(3)升官等考試及格證書(含雇升委考試)
注意事項：
教育人員如具公務人員年資等相關考試資料者始需繳交。
	

	教師資格
	教師證
注意事項：
如有多張教師證，均需繳交。
	

	經歷
[bookmark: _GoBack]
	(1)歷任派令或銓審函。
(2)歷任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3)教師如具公務人員年資，請交歷任派令或銓審函「編制
   內」「專任」「有給」「合格」教師 ，「服務成績優良」，且
  「離職時未領取退(離)職給與或資遣費」等字樣。
(4)代理教師敘薪通知書；私校敘薪通知書、考核通知書無則
   免。
(5)其他曾任公職年資資料，如：約聘僱上傳契約書等。
	

	考績
	公務員:各年度考績(成)通知書
教師:歷年正式教師考核通知書，不含私校考核通知書
	

	教師敘薪
	敘薪通知書
(1) 正式教師敘薪通知書
(2) 私校與代理教師敘薪通知書。
	

	專長
	各項語言檢定(如英檢等)、政府採購證照、資訊、救護、土木工程等其他專長證書、護理師證書、社工師證書等。
	

	
	
	



